农机购置补贴申报指南
我区继续推行 “自主购机、定额补贴、先购后补、县（乡）结算、直补到卡（户）”政策，执行“先购机、后申请补贴”程序，即：购机者自主购机后向汕尾市城区农业农村和水利局提出补贴资金申请，区农业农村和水利局会同区财政局审核确定、公示、核实，兑付补贴资金。
（一）自主选机购机
购机者根据需要可到任何一家农机购置补贴产品经销商或生产企业直销点处自主选购我省补贴范围内的农机具，按市场化原则自行与农机产销企业协商确定购机价格与支付方式，并对交易行为的真实性、有效性和可能发生的纠纷承担法律责任。产销企业应及时为购机者出具购机发票，并在发票备注栏注明所购机具的生产企业、出厂编号及发动机编号（限配备柴油机、汽油机的产品）。购机行为完成后，购机者自主向当地农业农村部门提出补贴资金申领事项，签署补贴资金申请表，承诺购买行为，发票购机价格等信息真实有效，并对自主购机行为和购买机具的真实性负责，承担相应风险（如购机者购买了补贴额过高的产品，应承担补贴资金不能兑付的风险）。
（二）补贴资金申请
全面实行办理服务系统常年连续开放，推广使用带有人脸识别功能的手机APP等信息化技术，方便购机者随时在线提交补贴申请、应录尽录，加快实现购机者线下申领补贴“最多跑一次”“最多跑一地”，努力推进全流程线上办理，实现购机者申领补贴“不跑路”。线下申领补贴的购机者购机后应及时携带本人身份证、购机发票、机具合格证、“一卡通”复印件等相关资料；购机者为农业生产经营组织的，需提供购机发票、营业执照、法人代表身份证、机具合格证、开户行名称及账号复印件等相关资料。到区农业农村和水利局提出补贴资金申请（原则上从实际购买之日起不得超过6个月），经区农业农村和水利局核实后录入购机者信息和机具信息，并打印《农业机械购置补贴资金申请表》。轮式拖拉机、履带式拖拉机、自走轮式谷物联合收割机、自走履带式谷物联合收割机（全喂入）、半喂入联合收割机、油菜籽收获机等6种机具品目鼓励通过农机化服务平台申请补贴。当农机购置补贴资金申请数量达到当年可使用资金（含结转资金和调剂资金）总量100%时，应及时发布公告，停止受理补贴申请。
当补贴政策、补贴标准调整时，以购机者录入补贴申请时的政策为准。
（三）补贴机具核实
按照《农机购置补贴机具核验工作要点（试行）》等要求，对补贴相关申请资料进行形式审核，对补贴机具进行核验。农业农村部门在收到购机者补贴申请后，应于2个工作日内做出是否受理的决定，对因资料不齐全等原因无法受理的，注明原因，并按原渠道退回申请；对符合条件可以受理的，应于13个工作日内（不含公示时间）完成相关核验工作，重点对补贴额较大和单人多台套、短期内大批量、同人连年购置同类机具、区域适应性差的机具购置等异常情形进行核验监管。具体核验方式要求如下：
1. 当补贴机具录入后，由相关人员在规定时间内逐台核实、核实后填写补贴机具核查表，核查表要求两人及以上人员签字，并对机具核查结果负责。相关人员核实机具时应把补贴机具的出厂编号（发动机号）铭牌及现场核机人员人机合影照片及时存档。
2.对购置实行牌证管理的机具，购机者购机后必须先到区农机监理站申领牌证后，方能申请购机补贴资金，区农机监理站在办理注册登记过程中一并对机具进行核实，区农业农村和水利局可根据情况对补贴机具随机抽查，确认其购机真实性。
3.购机者在提出补贴申请后，如因个人原因未在13个工作日内完成补贴机具审核，导致补贴资金无法及时兑付的，由购机者自行负责。
（四）补贴信息公示
[bookmark: _GoBack]经资料、机具及合规性审查后，对符合补贴资格的购机者，录入了购机信息的机具核实完成后自动进入公示期，公示时间为5个工作日，将享受购机补贴的购机者名单、地址、机具型号、补贴金额等信息等进行公示。经公示无异议则生效，如有异议经查实后，则取消其补贴资格。
（五）补贴申请结算
区农业农村和水利局整理好《补贴资金申请表》和农机购置补贴资金结算明细表，并将结算明细表及时报送区财政局。
（六）补贴资金兑付
区财政局收到区农业农村和水利局提交的资金兑付申请与有关资料后，区财政局在15个工作日内通过国库集中支付方式向符合要求的购机者兑付资金。兑付给个人的农机购置补贴资金必须通过社会保障卡“一卡通”发放、严禁挤占挪用农机购置补贴资金。如因补贴资金不足或加强监管等原因需要延期兑付的，应告知购机者，及时向上级主管部门报告资金供需情况。补贴申领原则上当年有效，因当年财政补贴资金规模不够、办理手续时间紧张等无法享受补贴的，可在下一个年度优先兑付。
补贴政策全面实行跨年度连续实施，除发生违规行为或补贴资金超录外，不得以任何理由限制购机者提交补贴申请，且补贴机具资质、补贴标准和办理程序等均按购机者提交补贴申请并录入办理服务系统时的相关规定执行，不受政策调整影响，切实稳定购机者补贴申领预期。购机者对其购置的补贴机具拥有所有权，自主使用，可依法处置。
（七）补贴资料归档
享受农机购置补贴资金的个人（或组织）持所购补贴机具发票复印件、身份证（或营业执照）复印件、“一卡通”、开户许可证等复印件、补贴资金申请表、机具核实、兑付及其他相关文件资料由区农业农村和水利局归档。

